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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 本公告为重要文件, 敬请即时关注。如投资者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 请咨

询独立专业财务意见。 

 

关于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2026 年度收益分配日期的公告 

 

除非本公告另有注明, 本公告所使用的术语应具有惠理高息股票基金(“本基金”)适用

于内地销售的《惠理高息股票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所界定的相同涵义。  

 

一、 公告内容 

 

本公告旨在告知内地投资者, 本基金 P 每月派息人民币类别、P 每月派息人民币对冲

类别(“P类派息类别”)2026年度拟作出收益分配的日期。投资者应注意, 基金管理人

有绝对酌情权决定在任一拟作出收益分配的日期不作出收益分配。 

 

根据《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目前拟每月就 P 类派息类别酌情做出收益分配, 但并

不保证收益分配率。收益分配率不以基金回报为基准。收益分配可从本基金资本中

作出。投资者应注意, 从资本中支付收益分配, 即表示及相当于归还或提取投资者的

部分原先投资额或原先投资额应得的任何资本收益, 该等收益分配可能导致份额类别

价值即时减少。 

 

基金管理人现将 P 类派息类别 2026 年度拟作出收益分配的日期公告如下: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月份 记录日 除息日 发放日* 

一月 2026-01-29 2026-01-30 2026-02-09 

二月 2026-02-26 2026-02-27 2026-03-09 

三月 2026-03-30 2026-03-31 2026-04-13 

四月 2026-04-29 2026-04-30 2026-05-13 

五月 2026-05-28 2026-05-29 2026-06-08 

六月 2026-06-29 2026-06-30 2026-07-09 

七月 2026-07-30 2026-07-31 2026-08-10 

八月 2026-08-28 2026-08-31 2026-09-08 

九月 2026-09-29 2026-09-30 202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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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类别 基金代码 内地销售的交易日/交易截止

时间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每日(两地共同交易日)/北京时

间下午三时整 

P 每月派息人民币类别 968065  

P 每月派息人民币对冲类别 968066  

 

二、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 , 请仔细阅读登载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

(www.thfund.com.cn)的本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 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 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规适

用等与内地基金产品不同,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本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包括

当中的风险揭示内容), 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3. 基金管理人对本公告所载信息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 并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

十月 2026-10-29 2026-10-30 2026-11-09 

十一月 2026-11-27 2026-11-30 2026-12-08 

十二月 2026-12-30 2026-12-31 2027-01-11** 

记录日: 每月的最后两个共同营业日 

除息日: 每月的最后一个共同营业日 

发放日: 

除息日后的第六个共同营业日 

*投资者应注意, 此处发放日系指基金管理人向内地代理人划付内地总收益分

配的日期, 收益分配款项划付至内地投资者银行结算账户的具体到账时间以

内地销售机构安排为准。若发放日为相应的货币假日, 将在下一个货币交收

日发放。 

**投资者应注意，此处发放日将可能根据 2027 年的内地及香港节假日安排

进行调整。 

http://www.thfund.com.cn/


3 

确认, 就其所深知及确信,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 本公告并未遗漏任何其他事实以致

本公告的任何陈述具有误导成分。 

 

三、 投资者可以通过内地代理人如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若投资者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 可通过以下方式与内地代理人联络。谨此感谢投资

者一直以来的宝贵支持, 并期望继续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400-986-8888 

网站: www.thfund.com.cn 

 

四、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 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 过往表现并不可作

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前请参阅本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

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 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

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

险。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后在内地

公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基金的注册, 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

风险。 

 

  特此公告。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2 日 


